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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商院学〔2025〕151 号 

 

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上海商学院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 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上 海 商 学 院 

2025 年 7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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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培养有理想、敢担当、

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，结合我校的办学理念和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校长奖学金评选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

优”原则，严格遵循评选标准和程序，规范操作流程，实行

择优评选。若无符合评选条件的申请人，相关名额可予以空

缺。 

第三条 校长奖学金是本校学生奖励的最高奖项。评选

对象为上海商学院全日制大二及以上在校本科生。 

 

  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名额 

第四条 校长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。 

第五条 奖励标准及名额 

校长奖学金：奖金 10000元，名额不超过 2 名； 

校长奖学金提名奖：奖金 5000元，名额不超过 3 名。 

第六条 评定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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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校长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上一学年连续获得两次综

合一等奖学金。 

（二）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

1.以上海商学院为署名单位，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开发

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一篇，或以其他作者身份

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一篇； 

2.在校期间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； 

3.在校期间参加省部级及以上学科竞赛（B 类乙等及以

上），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。学科竞赛分类标准参见《上

海商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办法》。 

4.其他有突出贡献者。 

 

第三章 评选程序 

第七条 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，以二级学院为评选主体

开展评选工作。具体评选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学校设立校长奖学金评定领导小组。由分管校领

导任组长，学生处处长任副组长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各

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任组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

公室设在学生处。 

（二）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所在二级学院组织初评、

公示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学生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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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处对学院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复审，复审通

过的人员进入答辩展示环节。 

（四）答辩展示环节，由评定领导小组听取候选人现场

答辩，经综合评定确定校长奖学金获奖人员。 

（五）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，无异议后发文。 

第八条 申报人必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。如经发现申报

材料不实、有虚假内容或者故意夸大的情况，则立即取消该

申报人的申请资格。 

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如在校期间因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

分，将撤销其校长奖学金荣誉称号，追回已发放奖学金，并

予以全校通报。 

 

第四章 附  则 

   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、

学生处负责解释。原《上海商学院校长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沪商院学〔2012〕13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 7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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